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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新知 

   轉知本府110年3月17日府授人給字第

1103002178號函以，有關本府致贈退休人

員退休紀念品一案。110年度於歷年金戒

指結餘數發放完畢後（實際日期另行通

知）及自111年度起，改由退休人員於新

臺幣5,000元以內自行購買紀念品，並依

規定檢據辦理核銷。 

   轉知本府人事處(以下簡稱人事處)110年

3月23日北市人任字第1103002465號函

以，有關「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部分

條文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110年3月

15日修正發布一案。本案修正重點臚列如

下： 

一、增訂因養育子女或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

活留職停薪者，於辦理復職時，除因機

關改制等情形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外，

應回復原職務。 

二、修正留職停薪借調之法人範圍，包括行

政法人、社團法人及財團法人。 

三、刪除育嬰留職停薪僅得以本人或配偶之

一方申請為限。 

四、增訂照顧3足歲以下孫子女、受刑事確定

判決並獲准許易服社會勞動等情事得申

請留職停薪。 

五、增訂薦任以下主管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

間所遺業務，由現職薦任以下非主管人

員代理時，該現職非主管人員之業務得

約聘或約僱人員辦理。 

   轉知人事處110年3月23日北市人考字第

1103002489號函以，有關公務員將自有房

屋出租並收取租金，是否有違公務員服務

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

一案。公務員單純將自有房屋出租並收取

租金，並不違反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

定，惟如有從事下列經營不動產出租等商

業行為之情形時，自與該項規定有違，公

務員不得為之： 

一、公務員買賣或租賃不動產，經權責機關

認定係以營利為目的而須課徵營業稅。 

二、公務員從事不動產買賣、租賃的居間或

代理業務，並經權責機關認定係以不動

產經紀業「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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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知本府 110年 4月 7日府授人給字第

1103002844號函以，請各機關學校確依

「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交通

費補助表」(以下簡稱交通費補助表)規定

核發上下班交通費一案。依交通費補助表

核發說明第3點規定，各機關學校提供交

通工具或搭乘各種公有車輛上下班者及

居所與實際辦公處所距離在1,000公尺以

下者，不得核發交通費，爰員工（含一級

機關副首長、未配置專用車之二級機關首

長）有使用機關學校所提供之交通工具或

搭乘各種公有車輛上下班者，該上下班之

交通費應予扣除，覈實計發交通費。 

   轉知本府110年4月14日府授人給字第

1103003167號函以，有關本府修正交通費

補助表一案。 

一、為應本府捷運工程局第一區工程處工務

所於110年3月13日搬遷至新北市土城

區，及新北市新店區公所於110年4月6日

搬遷，爰於交通費補助表增列土城區辦

公處所及修正新店區與各行政區對應之

級別，並分別自各該事實異動之日起生

效。 

二、至交通費申請與核發系統(以下簡稱交通

費系統)，土城區異動部分，該系統已新

增該區對應各級別，同仁可逕至交通費

系統提出辦公處所異動申請；另新店區

異動部分，交通費系統已於110年4月21

日上午8時統一運行級別變更追溯異動

作業並自動處理分段計算或補發金額，

自同年5月起該系統將依修正後補助表

對應之級別核算交通費。 

三、修正後之交通費補助表業刊登本市法規

查詢系統，同仁可自行查詢運用。 

   轉知本府110年4月19日府授人考字第

1100114115號函以，有關公務員依法繼承

公司後且為解散該公司，從而擔任公司負

責人，如於該公司清算完結前並無經營業

務者，依銓敘部函復略以，尚與服務法第

13條第1項規定無違一案。 

   轉知本府110年4月20日府授人給字第

11030033261號函以，有關為推動本府員

工健康促進方案（以下簡稱健促方案），

本府醫務室(以下簡稱醫務室)提供公務

人員健康檢查（以下簡稱健檢）安排服

務，請踴躍參與一案。 

一、本府為確保公務人員身心健康，以提昇

行政效率及公務品質，醫務室提供健檢

安排服務，倘有意願至本市立聯合醫院

（以下簡稱聯醫）各院區實施健檢者，

可至醫務室（地點：本市市政大樓10樓

北區；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時

至11時30分及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

填寫資料，醫務室將安排聯醫單一窗口

主動聯繫，以提供個人化服務。 

二、公務人員至醫務室參與健檢安排服務期

間，得覈實以公出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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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櫥窗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派令發文

日期 

臺北市勞動

檢查處會計

室主任 

周淑錦 

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萬華

分局會計室

主任 

1100318 

臺北自來水

事業處會計

室股長 

李怜潔 

臺北市立松

山高級商業

家事職業學

校會計室主

任 

1100318 

臺北市文山

區公所會計

室主任 

廖苑汝 

臺北市立永

春高級中學

會計室主任 

1100318 

臺北市立格

致國民中學

會計室主任 

管怡雯 

臺北市立天

文科學教育

館會計室主

任 

1100318 

臺北市立建

成國民中學

會計室主任 

謝佳蓉 

臺北市立三

民國民中學

會計室主任 

1100318 

臺北市松山

區松山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張義宏 

臺北市信義

區永春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1100318 

臺北市北投

區石牌國民

小學會計室 

趙翊絜 

臺北市大同

區延平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1100318 

臺北自來水

事業處工程

總隊會計室

科員 

廖雲年 

臺北市南港

區戶政事務

所主計機構

會計員 

1100318 

政風案例 

新竹縣政府交通旅遊處專員朱○○犯公

務員假藉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罪案，業經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 107 年 4 月 18 日判決

有罪。案緣朱○○自民國 100年 10月 5日起

至 104年 5月 19日止，擔任新竹縣政府交通

旅遊處專員，負責管制考核交通類相關業

務，即督導、處理該處交通規劃科及交通管

理科之勘查工作，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

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

員。其明知在國內因公奉派出差報支旅費，

應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3、4點規

定，在國內因公奉派出差旅費之申報須事先

填具出差假單經機關核定，出差事畢後確實

填製員工報支旅費明細表，據實報領出差費

用。其申請於 103 年 9 月 23 日、103 年 10

月 24日出差，惟其未實際出差從事公務，依

上開規定本不得以各該出差事由申領雜費，

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利用職務上

機會詐取財物、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之犯

意，分別指示不知情之張○○列印含有 103

年 9月 23日、103年 10月 24日在內之「國

內差旅報告表」，申請不實差旅費各新台幣

(以下同)200 元，經逐層呈報使不知情之單

位主管、人事人員、會計人員及機關首長陷

於錯誤而核准，並依報請之數額如數核發，

共計詐取 400元，足生損害於新竹縣政府對

於人事差勤管理及出差旅費核發之正確性。 

    案經法務部廉政署移送臺灣新竹地方法

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臺灣新竹地方法

院審認朱○○於偵查及審判中自白，並全數

繳回犯罪所得，以予減輕其刑。本案依貪污

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2款之公務員利用

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論處，應執行有期徒

刑 2年，緩刑 5年，褫奪公權 1年。 

 


